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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总 则 

1.1 CCS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CCS致力于管理其员工所面临的职业健康安全（OHS）风险，制定防范需管

控风险的措施，并督促申请社CCS检验/审核服务的客户满足我社制定的措施要

求，为海事界不断提高人员安全管理水平施加积极的影响。 

 

1.2 CCS 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1.2.1 本社验船师现场检验的职业健康安全目标为： 

1）对所有 CCS 员工可能面临的职业健康风险进行评估，并对需管控的风险

制定防范措施。 

2）符合适用的健康和安全法律法规。 

3）提供 CCS 员工充分的职业健康安全培训。 

4）提供 CCS 验船师/审核员足够资源（个人安全防护设备（PPE）、保障人员

安全的工作制度等），以确保向客户安全地提供入级和法定检验服务。 

5）督促申请 CCS 入级和法定检验服务的客户及其工作场所其他管控人员提

供满足 CCS 管控职业健康风险所需的资源，以确保安全地开展检验活动。 

6）保障 CCS 员工维护其职业健康安全的权利，尊重员工提出的诉求，提供

向我社公正性委员会投诉的渠道。 

7）给予员工适当的权利和责任，使其能够拒绝开展认为存在无法接受的风险

的工作，直至可以安全地开展工作为止。 

 

1.3 本指南目的和应用 

1.3.1 本指南为船厂、船东和产品制造厂提供 CCS 验船师检验安全条件提供指

导，其目的是增进检验场所的职业健康安全控制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1.3.2 本指南适用于在船舶、海上设施、造船厂及修船厂、产品制造厂及供方

的工作场所从事的检验活动。 

1.3.3 除本指南要求外，申请社 CCS 检验/审核服务的客户还应遵守国家、主

管机关和检验所在地法律法规或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1.4  术语 

1.4.1 本社颁布的规范和指南的术语适用于本指南。 

1.4.2 就本指南而言，相关术语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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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船师系指受聘于并代表中国船级社从事检验和审核的人员。 

(2) 受检场所系指按照申请人提交 CCS 的检验或审核的合同或申请书，验船师

实施检验或审核所处的场所，如造船厂、船舶、海上设施及产品厂等的

相关场所。 

(3) 受检方系指对受检场所的安全生产负全部责任的单位，如造船厂、船舶、

海上设施及产品厂等。 

(4) 交叉作业系指验船师在受检场所实施检验或审核时，在临近受检场所的通

道的上方及附近、受检场所上方、内部或附近仍在进行的任何施工、设

备操作、探伤等作业，包括立体交叉作业和平面交叉作业。 

(5) 封闭处所系指具有下列任一特征的处所： 

- 有限的出入开口； 

- 自然通风条件不畅； 

- 不适于人员在处所内持续作业。 

该类处所包括但不限于：锅炉、压力容器、货物处所（干货舱或液货舱）、

货物处所通道、压载舱、双层底、双壳处所、燃油、润滑油、生活污水舱、

泵舱、压缩机室、隔离空舱、留空处所、箱形龙骨、屏壁间处所（如液化

气船）、发动机曲轴箱、洞穴和凹坑。 

(6) 进入封闭处所（CSE）系指人员进入、在其中工作以及离开封闭处所的活动。 

(7) 封闭处所适任人员系指具有足够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接受过封闭处所的

风险及气体测量仪器使用方面培训并具有适当资质，可对处所中氧气浓

度的变化、已存在或将随后产生危险空气的可能性基于详细了解的情况

进行评估的人员。 

(8) 封闭处所负责人员系指被授权允许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并已充分了解出

现可能影响封闭处所安全的情况时应遵循的程序及其它需采取的措施。 

(9) 守望人员系指被适当培训并负责保持对进入封闭处所的人员的守望、保持

与处所内的通讯以及发生事故时起动应急程序的人员。 

(10) 海事化学师系指持有有效的海事化学师或等效人员资质证书的人员。 

(11) 毗邻处所系指在任何方向上与封闭处所交界的处所，包括所有相接触的

点、角、对角线、甲板、内底板及舱壁。 

(12) 有毒产品系指任何化学液体、气体或固体材料，包括可以释放有毒蒸气，

并在IBC 规则第17 章k 栏中标识为T、或在IGC规则第19章f栏中标识为

T、或在IMDG规则第2部分中被评级为有毒物质（6.1级）、或者其它任何

在其数据页中标识有毒或危险评级为“有毒”的产品。 

(13) 进入许可或作业许可系指由负责人员签发的注明日期和时间的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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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该文件声明封闭处所已由适任人员进行了测试并可安全进入、注

意事项及所需的设备等，以及允许进行何种作业。 

(14) 狭窄空间系指被围壁、甲板、地板、设备、加强结构等所限制的尺度较

小的空间，在对检验目标实施检验时，检验人员无法正常伸展、转动肢

体，甚至有时不得不适当弯曲身体或爬行才可以完成检验，这种环境由

于周围均是钢质或坚硬的材料，且可能有多处棱角，特别是在船体结构

间进行检验，验船师在行动时头部、手、脚及身体其余部位很容易触碰

受伤，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15) 易坠落场所系指在船舶、海上设施和大型设备的检验中，验船师须到达

有较大一定高度差的部位对其内部、外部的状况进行检验，容易坠落并

造成身体伤害的场所。包括在地面或地面以下作业（如果坠落仍有可能

发生），诸如从边缘跌落或跌入开口。在易坠落场所进行的工作，也称高

处作业。 

(16) 易坠落场所适任人员：系指由设施（船舶/船厂/车间/工厂）的管理层指

定的具备评估高处作业相关风险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并负责批准易坠落场

所通道布置的人员。 

(17) 易坠落场所负责人员：系指经船东/船舶管理者或设施管理层授权的代

表，授权其准许进行高处作业。 

(18) 作业限制设备：系指防止人员到达可能坠落位置的系统。例如：护栏、

脚手架、塔式脚手架、车载升降机、剪式升降机。 

(19) 作业定位设备 

i. 作业定位系指允许到达高处作业位置的人员对自己进行固定使其能

工作而没有跌落风险的系统。 

ii. 作业定位系统系指个人跌落防护系统，其使验船师工作时能在拉紧

或悬吊状态下得到支撑来防止或限制跌落。例如高处作业坐板。 

(20) 防跌落设备 

i. 防跌落设备在无法避免跌落可能性的情况下使用。所使用的设备既

能防止跌落又能吸收跌落的一些能量。例如：传统的吊带配上吸收

能量的系索、安全网、气囊。 

(15)(21) 电灼伤系指电流的热效应造成的伤害，分为电流灼伤和电弧烧伤。

电流灼伤是人体与带电体接触，电流通过人体由电能转换成热能造成的

伤害。电弧烧伤是由弧光放电造成的伤害，分为直接电弧烧伤和间接电

弧烧伤。前者是带电体与人体之间发生电弧，有电流流过人体的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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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电弧发生在人体附近对人体的烧伤，包含熔化了的炽热金属溅出

造成的烫伤。电弧温度高达8900℃以上，可造成大面积、大深度的烧伤，

甚至烧焦、烧掉四肢及其他部位。大电流通过人体，也可能烘干、烧焦

机体组织。 

(16)(22) 压力意外释放系指在意外情况下，蓄压装置或受拉装置中的能量意

外释放而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的风险。 

(17)(23) 粉尘系指生产性粉尘，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能较长时间浮游在

空气中的固体微粒，其对人体的危害程度的主要指标是粉尘中的游离二

氧化硅含量，一般按其含量将粉尘分为4类，危害最高的含量为70%， 石

棉粉尘、铸铁粉尘即此类粉尘。 

(18)(24) 铸铁落尘（积尘）系指铸造加工中，清砂时或在生产中使用的粉末

状物质在混合、过筛、包装、搬运等操作时以及沉积的粉尘，由于振动

或气流的影响又浮游于空气中的粉尘，该种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浓度

大于25%。 

(19)(25) 石棉系指属于蛇纹岩类岩状矿物的纤维状矿物硅酸盐，即2011年有

害物质清单编制导则（MEPC.197(62)）附录8中所述的阳起石、铁石棉

（棕石棉、镁铁闪石—铁闪石）、直闪石、青石棉（蓝石棉）、温石棉（白

石棉）和透闪石，或任何含上述一种或多种物质的混合物。 

(20)(26) 移动物体系指在水平或接近水平方向移动的，由于动能、尖锐外形

等影响可能对触及人员产生伤害的物体。 

(21)(27) 坠物系指在垂直方向坠落或陡峭斜面上滚、滑下落的，由于动能、

尖锐外形等影响可能对触及人员产生伤害的物体。 

(22)(28) 脚手架坍塌系指指在检验活动中，脚手架搭设不良、违规拆卸、物

体撞击及恶劣天气等因素导致的垮塌和砸落危害。 

(23)(29) 运转设备的危险部位系指操作人员易于接近的各种可动零、部件或

机械加工设备的加工区等部位，常见的危险部位有：  

1) 旋转轴 

2) 相对传动部件，如啮合的明齿轮 

3) 旋转的曲轴和曲柄 

4) 不连续的旋转零件，如风机叶片，成对带齿滚筒 

5) 皮带与皮带轮，链与链轮 

6) 旋转的砂轮 

7) 活动板和固定板之间靠近时的压板 

8) 往复式冲压工具，如冲头和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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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带状切割工具如带锯 

10) 蜗轮和蜗杆 

11) 高速旋转运动部件的表面，如离心机转鼓 

12) 联接杆与链环之间的夹子 

13) 旋转的刀具刃具 

14) 旋转运动部件的凸出物，如键、定位螺丝 

15) 旋转的搅拌机、搅拌翅 

16) 带有危险表面的旋转圆筒 

17) 运动皮带上的金属接头(皮带扣) 

18) 飞轮 

19) 联轴节上的固定螺丝 

(24)(30) 运转设备的危险系指人体或衣服被卷入旋转机械部位引起的危险，

或因机械部件的旋转可能产生意外飞溅物而造成人员伤害的危险，常见

的危险有： 

1) 卷入单独旋转运动机械部件中的危险，如主轴、卡盘、进给丝杠等

单独旋转的机械部件以及磨削砂轮、各种切削刀具，如铣刀、锯片等

加工刃具； 

2) 卷入旋转运动中两个机械部件间的危险，如朝相反方向旋转的两个

轧辊之间，相互啮合的齿轮； 

3) 卷入旋转机械部件与固定构件间的危险，如砂轮与砂轮支架之间，

有辐条的手轮与机身之间；  

4) 卷入旋转机械部件与直线运动部件间的危险，如皮带与皮带轮、链

条与链轮、齿条与齿轮、滑轮与绳索间、卷场机绞筒与绞盘等； 

5) 旋转运动加工件打击或绞轧的危险，如伸出机床的细长加工件； 

6) 旋转运动件上凸出物的打击、如皮带上的金属皮带扣、转轴上的键、

定位螺丝、联轴器螺丝等； 

7) 孔洞部分有些旋转零部件，由于有孔洞部分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如风扇、叶片，带幅条的滑轮、齿轮和飞轮等； 

8) 旋转运动和直线运动引起的复合运动，如凸轮传动机构、连杆和曲

轴； 

9) 飞出的刀具或机械部件，如未夹紧的刀片、紧固不牢的接头、破碎

的砂轮片等； 

10) 飞出的切屑或工件，如连续排出或破碎而飞散的切屑、锻造加工

中飞出的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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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1) 高温物质或设施场所系指在检验活动中验船师有可能靠近易灼伤或

触摸易烫伤的物质或设施场所。能造成灼伤的高温物质有：高温气体、

高温固体、高温液体等； 

(26)(32) 低温物质或设施场所系指在检验活动中验船师有可能触摸易冻伤的

物质或设施场所，能造成冻伤的低温物质有：低温气体、低温固体、低

温液体等； 

(27)(33) 高温物质系指表面温度 45℃及以上的物质； 

(28)(34) 高温场所系指环境温度超过 35℃的场所； 

(29)(35) 低温物质系指表面温度 0℃及以下的物质； 

(30)(36) 低温场所系指环境温度低于 5℃的场所。 

(31)(37) 强光辐射和热辐射伤害系指产品检验过程中的可能发生的，因熔炼、

浇注、轧制、热处理过程中的金属液、高温金属及火焰燃烧产生的强光

辐射和热辐射伤害。 

 

1.5 引用文件 

下列法律、法规、公约、导则、标准及技术资料等文件所包含的条文，通过

在本指南中的引用，而构成为本指南的条文。所有文件均可能会被修订，使用本

指南时应尽可能使用下列文件的最新版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 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防治条例》 
3)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4) 国际劳工组织《安全使用石棉公约》 
5) IACS REC 72 《封闭处所的作业安全》 
6) IACS PR 37 《安全进入封闭处所的程序要求》 
7) IACS REC 74 《船体结构、机械和设备保养指南》 
8) IACS REC78 《用于近观检验的移动梯的安全使用》 
9)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10) GB/T12301  《船舱内非危险货物产生有害气体的检测方法》 
11) GB 12942-91《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12) GB/T 20098-2006 《低温环境作业保护靴通用技术要求》 
13) GB/T 4200-2008 《高温作业分级》 
14) GB/T14440-93《低温作业分级》 
15) GB5083-1999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16) GB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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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BZ158-2003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18) GB/T 15236-2008 《职业安全卫生术语》 
19) GB/T 12801-2008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20) GB/T 11651-2008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21) GB/T 13861-2009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22) GB/T20801.6-2006《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第 6 部分：安全防护》 
23) GB6067-2010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24) GB 6441-1986《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25) GB 50058-1992《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26) GBJ 65-83《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27) GBJ 64-83《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过电压保护设计规范》 
28) GB 2893-2008 《安全色》 
29) GB 50054-2011《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30) GB/T 3787-2006《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

规程》 
31) GB 50056-93《电热设备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32) GBZ/T192.1-2007《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标准》 
33) GB 4053.1～.4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3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96 GB50255-96 

GB50256-96 GB50257-96） 
35) CB 4204  《船用脚手架安全技术要求》 
36) CB  3785-1997《船厂高处作业安全规程》 
37) CB 3787《船厂厂内运输作业安全规程》 
38) CB 3660-1997 《船厂起重作业安全规程》 
39) CB 3785-1997 《船厂高处作业安全规程》 
40) LD48-93《起重机械吊具与索具安全规程》 
41) JBJ 6-1996《机械工厂电力设计规范》 
42) LD84-95《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43) 高低温物质或设施场所相关的行业安全生产通则:如《铸造车间安全生产 

通则》、《锻造车间安全生产通则》、《炼钢安全规程》等 
44) 压力意外释放风险场所相关的行业安全生产通则:如《水压试验安全操作

规程》、《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程》等 
45) 电气安全管理规程（[86]机生字 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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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通用要求 

2.1 一般要求 

2.1.1 受检方对确保处所的安全进入负全部责任，验船师如果不能确定处所是

否安全时有权拒绝进入不安全和/或未知的处所，直至所有安全要求都得到满足。 

 

2.1.2 受检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相关人员应熟悉安全操作规程，

以保证操作人员、检验人员的基本安全。 

 

2.1.3 应指派熟悉受检场所的责任人员全程陪同验船师。 

 

2.1.4 对于独立承担设备操作的人员，必须经过操作规程、安全规程等培训并

合格，设备的检查、维护和操作应符合规定，人员培训和设备的检查、维护应保

存记录。 

 

2.1.5 适用时，室内工作区域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存在对身体有害的烟气、

蒸汽、其他气体或灰尘的地方，如果空气的自然循环不能带走，必须装设通风机、

风扇或其他有足够通风能力的设备。 

 

2.1.6 受检场所作业区的布置应保证人员有足够的安全活动空间，应设置有安

全通道，确保生产人员、检验人员等在遇有危险情况时能够及时有效的安全防护

和撤离，搭建脚手架时应经过充分确认安全后在通道出入口悬挂告示牌，容易坠

落的通道应设有有效的护栏或安全防护网。 

 

2.1.7 在夜间或处所内进行检验时，应提供充分的照明，确保检验目标和通道

可以充分检查，确保安全作业。 

 

2.1.8 受检场所的相关隔离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2.1.8.1 应确保可能造成坠物或移动物的机械设备及或移动物体予以隔离或

有效管控。 

2.1.8.2 相关隔离设备附近应设置告示牌。 

2.1.8.3 除非事先商定，可能造成危险或损害的焊接、喷漆、打磨、喷砂、

喷雾、射线探伤或使用化学物质探伤等交叉施工应充分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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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4 确保受检处所内的电气设备适用且处于可接受状态； 

 

2.1.9 当检验需进入动火作业、封闭处所作业等危险性较高、且存在特别风险

的作业场所时，应确保现场的作业许可/安全确认证明文件的有效性，确保已经

严格履行审批/安全确认手续，作业许可文件包含危害因素分析和安全措施等内

容（如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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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特定检验场所安全要求 

3.1 封闭处所 

3.1.1 作业管理 

3.1.1.1 顾客应建立封闭处所作业审批程序，以保障进入封闭处所进行作业、

检验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3.1.1.2 对于营运船舶检验和审核，船舶 ISM 体系或 NSM 体系一般要求在进

入封闭处所时按相关程序签发进入许可/作业许可的手续（例如进入许可、人员

安全作业证书、安全热工作业证书，等等）。海上设施一般具有相似的工作许可

体系。 

3.1.1.3 只有当已签发单独的进入许可证时才允许进入封闭处所，该许可证

只有在已进行试验并确保空气可以安全呼吸后才能签发。 

 

3.1.2 进入封闭处所前，受检场所应充分评估并确认下列安全措施（如适用时）： 

3.1.2.1 为了能确定检验处所的危险并评估风险，受检方有责任向验船师提

供下列信息： 

a) 应确定检验处所最近装载何物和其相邻处所装载何物。 

b) 对于气体运输船：应提供上次货物的记录单。 

c) 对于化学品液货船：应提供前三次货物的记录单。 

d) 若封闭处所的毗邻处所存有有毒产品，在验船师进入该封闭处所之

前，船舶管理公司已完成风险评估,风险已降低且可控，并且所有

制定的控制措施已确认到位。 

3.1.2.2 通过核查相关文件等，确认封闭处所是充分清洁的，布置有充足的

通风设施并正在正常运转，可确保作业的安全。 

3.1.2.3 确认安全进入程序的执行情况，已办理相关许可手续（例如进入许

可、人员安全作业证书、安全热工作业证书，等等）并正确放置在相关位置，处

于有效状态； 

3.1.2.4 进入、离开及处于封闭处所的相关安排确保安全，应尽可能多的打

开出入通道； 

3.1.2.5 评估并确认处所的通风： 

a) 由于通风一旦停止，许多限制处所内的有害空气会重新形成，所以

应尽可能保持连续通风。应打开所有开口进行通风，包括应急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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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液舱卸除压载并不能保证空气的安全，仍必须进行空气测试。 

c) 通风的进气口应充分远离可燃的粉尘、蒸气和有毒产品源。 

d) 对于液货船，不应使用惰性气体风机提供新鲜空气通风，因为来自

惰性气体管的污染物会进入液舱。 

e) 当处于惰性状况下的其他舱邻接进入的处所或与进入的处所相连

（例如管路）时，验船师应警惕惰性气体泄漏至该处所的可能性，

例如通过舱壁断裂处或有缺陷的阀。在进入的处所中保持相对于惰

性气体压力较小的正压力能最大限度减小这种情况发生的风险，并

应始终遵循船上的程序。 

3.1.2.6 评估并确认相关风险的隔离： 

a) 除非事先商定，验船师检验期间压载水的操作应予禁止。 

b) 确认封闭处所与其它舱室、货物处所、管路等已充分隔离，隋气、

废气、蒸汽、液货或压力管路等路过或通入拟检验的处所的管路应

充分隔离、截止，除非必要且事先商定，相关系统应停止运转。 

c) 确认可能造成坠物或移动物的机械设备及或移动物体应予以隔离

或有效管控。 

d) 相关隔离设备附近应设置告示牌。 

e) 除非事先商定，可能造成危险或损害的焊接、喷漆、打磨、喷砂、

喷雾、射线或化学品探伤等施工应充分隔离。 

f) 确认封闭处所内的电气设备适用且处于可接受状态； 

3.1.2.7 应确保与甲板或平台齐平的开口的防护充分或充分隔离。 

3.1.2.8 如在封闭处内检验需要时，确认脚手架、梯子的搭设、布置适当，

高空到达设备应由有资质的人员操作。 

3.1.2.9 应考虑到极限高温、低温的因素，在极端温度下工作时，应调整工

作时间以避开一天中的最极端温度。在极端温度环境下工作时决不能冒险，应特

别小心。工作速度和休息安排应根据温度而作调整。 

3.1.2.10 责任人员和适任人员的安排： 

a) 进行舱内气体测量的人员为适任人员。 

b) 受检方应安排责任人员陪同验船师检验。 

3.1.2.11 确保待命和/或救助队就位： 

a) 受检场所应指派一个专门的守望人员，在验船师进入封闭处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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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过程期间在封闭处所外进行守望，并与处所内检验人员始终保持联系

（通过目视或双向语音通信，例如步话机）。守望人员与陪同检验的责任

人员间应定时通话，并应与值班人员（驾驶台，货物控制室或发动机控制

室）保持通信畅通。 

b) 守望人员应有适当的方式起动应急响应，受检方的应急响应安排应

随时可用。 

3.1.2.12 检查和评估气体测量。 

a) 至少在进入封闭处所前应进行氧气测量。在认为必要时，测量应在

验船师监督下进行。 

b) 应由有资质的船舶化学师或适任人员或类似的经鉴定合格人员进

行初次测试。即使验船师自己配有测试设备，也不应视为适任人员。

验船师应在检验期间一直使用个人气体测量设备。 

c) 通风应在测量前大约 10 分钟停止且在测量结束前不得重新开始。

测量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含氧量 

•可燃气体含量 

•有毒气体含量（如必要） 

d) 含氧量测试 

不应要求验船师进入氧气含量超出20.6%到22%范围的任何空气环

境。应在即将进入封闭处所前进行氧气测量。 

e) 可燃气体含量测试 

不应要求验船师进入可燃气体指示仪上易燃下限（LFL）或爆炸下

限（LEL）大于5%的处所。可燃性指示仪应显示在爆炸下限（LEL）

0 – 5%安全范围内的百分数，最好为0%。 

f) 有毒气体含量测试 

毒素的测试单位为百万分率（PPM）。不应要求验船师进入超过下

列极限值的限制处所（不同的测试机构，可能有不同的安全限定

值）。 

气体 8小时工作班极限值[ppm] 15 分钟工作极限值[ppm] 
苯（C6H6）） 1 5 
硫化氢（H2S） 5 20 
二氧化碳（CO2） 5 30 
一氧化碳（CO） 25 50 
二氧化氮（NO2） 1 3 
一氧化氮（NO） 25 50 
二氧化硫（SO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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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对于营运船舶或海上设施来说，如果在封闭处所内检验用时较长，

在进入期间应定期检测舱内气体含量，适任人员应按照船上体系的

要求对舱内气体进行测量并更新进入许可证上的记录，测量周期不

超过两小时。 

3.1.2.13 应检测证明处所内的气体处于安全状态（安全限制：含氧量在 20.6%

和 22%之间的范围内，可燃气体小于爆炸下限的 5%，有毒物质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3.1.2.14 评估并确认照明布置： 

a) 封闭处所的照明应充分，以确保安全出入和作业。在液舱中检验时

应尽可能打开所有舱口盖来提供自然照明，处所中可设置临时电缆照明，

验船师无论何时应随身携带手电筒。 

3.1.2.15 评估是否需要特殊的保护服和/或设备。 

 

3.1.3 氧气含量控制： 

3.1.3.1 顾客应按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采取通风措施，

控制受限空间内空气中氧气含量，防止发生窒息事件。 

 

3.1.4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控制 

3.1.4.1 顾客应按 GB 50493-2009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

设计规范》，控制受限空间内空气中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含量，防止发生爆炸、

中毒事件。在验船师进入受限空间前，应按 GB 12358  《作业环境气体检测

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配备相应检测仪器，检测合格。对相应检测仪器应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要求进行检定。 

3.1.4.2 相关测氧测爆人员应按《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

的规定取得相应资格。 

 

3.1.5 登高作业措施 

3.1.5.1 在受限空间内，如验船师需登高检验，应确保各类登高措施达到相

应国家标准或船厂标准。如： 

脚手架应符合 CB 4204  《船用脚手架安全技术要求》 

钢走直梯、斜梯及平台应符合 GB 4053.1～.4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各类护栏、扶手应符合 GB 4053.3《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件》 

如需吊装或使用升降机实施检验，则应符合 JGJ 5027《高处作业吊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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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GB10055-1996《施工升降机安全规则》等的要求。 

 

3.1.6 特种设备的使用 

3.1.6.1 检验过程中，船厂如使用特种设备配备检验，如高空车、升降机等，

应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定期检验，确保合格。相关操作人员

应按《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取得相应资格。 

 

3.2 狭窄空间 

3.2.1 受检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相关人员应熟悉安全操作规程，

以保证操作人员、检验人员的基本安全。 

3.2.2 应指派熟悉受检场所的责任人员全程陪同验船师； 

3.2.3 对于独立承担设备操作的人员，必须经过操作规程、安全规程等培训。 

3.2.4 在夜间或处所内进行检验时，应提供充分的照明，确保检验目标和通道

可以充分检查。 

3.2.5 受检结构或设备附近清洁、无杂物、通道地面无油垢，结构站立及攀附

处不湿滑。 

 

3.3 易坠落场所 

3.3.1 受检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相关人员应熟悉安全操作规程，

以保证操作人员、检验人员的基本安全。 

3.3.2 应指派熟悉受检场所的责任人员全程陪同验船师、审核员，并提供适当 

的通信安排； 

3.3.3 在夜间或处所内进行检验时，应提供充分的照明，确保检验目标和通道

可以充分检查，确保安全作业。作业区域内的照明可以是临时布置，接入该区域

的电线需有附加防护以防可能因绊倒而跌落。检查期间应尽可能在作业区域内提

供自然照明。 

3.3.4 如检验时需以货舱二层甲板舱盖作为通道时，应打开上甲板货舱舱口盖

提供充分的光线。 

3.3.5 受检结构或设备附近清洁、无杂物、通道地面无油垢，结构站立及攀附

处不湿滑。 

3.3.6 脚手架、梯道和扶手等强度应足够，固定应良好，腾空架设时应设有扶

手，外侧应设置防护网，出入口应有明确的标示牌； 

3.3.7 使用高空车或吊篮等设备辅助检验时，不接受“单人”乘座设备，应指

定有资格的人员操作，设备应有效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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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应确保检验通道、梯道的坚固性及扶手、栏杆的坚固性，场所的边缘应

予以防护或隔离，与甲板或平台齐平的开口应采用盖子或者栏杆进行防护或隔

离。 

3.3.9 责任人员应在使用设备前和操作员就设备的使用范围达成一致，且不应

超过许用负荷和范围限制。 

3.3.10 救助设施和程序以及支持人员应随时到位，以在即将出现危险时可撤离

人员和/或应对紧急情况。 

3.3.11 舱底中已去除底板或格栅的部分应由护栏防护，除非护栏会影响正在进

行的作业。如这些开敞的部分位于走道，应在开口上并排放置适合的木板或横跨

开口铺设等效物以提供安全的行走面。 

3.3.12 已部分卸除或卸除了梯子的格栅、走道和狭窄过道，应设置适当的护栏。 

3.3.13 应采取适当和充分的步骤，尽实际可能确保任何人一旦跌落，防跌落设

备或布置本身不会对此人造成伤害。 

3.3.14 高处作业措施： 

如验船师需登高检验，应确保各类登高措施达到相应国家标准或船厂标

准。如： 

- 脚手架应符合 CB 4204  《船用脚手架安全技术要求》 

- 钢质直梯、斜梯及平台应符合 GB 4053.1～.4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

全要求 

- 各类护栏、扶手应符合 GB 4053.3《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

件》 

- 如需吊装或使用升降机实施检验，则应符合 JGJ 5027《高处作业吊

篮安全规则》、GB10055-1996《施工升降机安全规则》等的要求。 

3.3.15 特种设备的使用： 

检验过程中，船厂如使用特种设备配合检验，如高空车、吊篮等，应按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定期检验，确保合格。相关操作

人员应按《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取得相应资格（如

适用时）。 

 

3.4 易落水场所 

3.4.1 受检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相关人员应熟悉安全操作规程，

以保证操作人员、检验人员的基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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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应指派熟悉受检场所的责任人员全程陪同验船师、审核员； 

3.4.3 在夜间或处所内进行检验时，应提供充分的照明，确保检验目标和通道

可以充分检查。 

3.4.4 脚手架、梯道和扶手等强度应足够，固定应良好，腾空架设时应设有扶

手，外侧应设置防护网，出入口应有明确的标示牌； 

3.4.5 使用高空车或吊篮等设备辅助检验时，应指定有资格的人员操作，设备

应有效维护保养； 

3.4.6 在舷外检验时应设置安全网； 

3.4.7 对船舶进行艇筏漂浮检验时，应注意符合 CCS 规范第 1 篇第 5 章 5.1.6

“检验前的准备”以及 IACS 建议案 REC 39“用于检验的艇或筏的安全使用”的

相关要求，艇与筏的状况应维护良好，救生衣应足够并状况良好； 

3.4.8 应有人员看护并保持与检验处的人员通讯顺畅。 

 

3.5 存在易燃易爆物质场所 

3.5.1 受检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包括易燃易爆物质管理规定），

相关人员应熟悉安全操作规程，以保证操作人员、检验人员的基本安全。 

3.5.2 场所应有禁止明火的标志，并应定期巡逻； 

3.5.3 可能存有易燃易爆物质的场所的电气设备应为本质安全型并有效维护保

养； 

3.5.4 可能存有易燃易爆物质的场所应保持整个场所的有效通风，防止可燃气

体在某些死角集聚，进出风口的布置应远离火源，通风的进气口应充分远离可燃

的粉尘、蒸气和有毒产品源。 

3.5.5 应指派熟悉受检场所的责任人员全程陪同验船师、审核员； 

3.5.6 在夜间或处所内进行检验时，应提供充分的照明，确保检验目标和通道

可以充分检查。 

3.5.7 氧气含量控制： 

顾客应按 GB8958－200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采取通风措施，控制

受限空间内空气中氧气含量，防止发生窒息事件。 

3.5.8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控制： 

顾客应按 GB 50493-2009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

范》，控制受限空间内空气中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含量，防止发生爆炸、中毒事

件。在验船师进入受限空间前，应按 GB 12358  《作业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

技术要求》配备相应检测仪器，检测合格。对相应检测仪器应按《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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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计量法》要求进行检定。 

相关测氧测爆人员应按《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

取得相应资格。 

  

3.6  存在高低温物质或设施场所 

3.6.1 场所内夏季温度超过 35℃时，应采取有效的降温措施，在高温工作区需

要设置局部送风装置，不得将工作区的有害物质吹向人体。 

3.6.2 若设备的灼热或过冷部位可能造成危险，则适当隔离。 

3.6.3 应在易出现灼伤烫伤或冻伤的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3.7 存在压力意外释放风险场所 

3.7.1 对危险源（如：高压部分）应进行必要的隔离措施，并设置必要的安全

防护装置，防止人员接触危险源。 

3.7.2 应对起重设备和零部件（如：钢丝绳等）按有关的检验要求进行检查和

维护，确保其不产生意外断裂而致能量意外释放。 

3.7.3 试验/试压设备应根据受检产品的压力进行合理选择，并根据相应的要求

核准测试设备。 

 

3.8 存在运转设备场所 

3.8.1 具体操作要求 

3.8.1.1 应确保运转设备各部件牢固，没有松动、摇晃等现象； 

3.8.1.2 运转设备在运转前，应确保设备上无杂物、铁屑或其他碎片，防止

意外飞溅，造成人员伤害； 

3.8.1.3 应确保运转设备附近清洁、没有油渍和水渍。 

3.8.2 安全防护装置要求 

3.8.2.1 顾客应按规定装设安全防护装置（如联轴器护罩、皮带防护罩、挡

板、防护网等），防止旋转部件暴露在外或人员靠近高速旋转部件，造成人员伤

害。 

3.8.3 应在运转设备附近设置醒目的安全标志。 

 

3.9 易触电场所 

3.9.1 受检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相关人员应熟悉安全操作规程，

以保证操作人员、检验人员的基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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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电气装置和线路上的电气连接点必须接触良好，连接可靠。 

3.9.3 高电压试验站（室）应有屏蔽装置、门窗屏蔽连接应可靠。 

3.9.4 电器产品现场试验和容量大的产品试验时，试验前后均应对被试产品进

行验电、放电。 

3.9.5 相关可能造成触电危险的设备或设施应设置告示牌。 

 

3.10  存在有毒有害物质场所 

3.10.1 作业管理 

3.10.1.1 受检方应建立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程序包括工程管理措施、作业方

法及工作场所卫生要求，控制验船师检验处所的粉尘危害，以保证作业、检验人

员的健康和安全； 

3.10.1.2 受检方应对所有可能存在有毒有害粉尘危害的受检场所予以隔离或

有效管控； 

3.10.1.3 受检方应对可能存在有毒有害粉尘超标的场所应设置告示牌； 

3.10.1.4 受检方应通知验船师受检场所可能存在的任何有毒有害粉尘危害，

特别是铸铁粉尘、石棉粉尘等 4类粉尘，并在超标和无法控制危害的情况下停止

报验活动。 

 

3.10.2 作业措施 

3.10.2.1 铸造粉尘的控制 

受检方应在验船师对铸锻件的检验时，停止翻砂、打磨等作业，否则，应采

取专门措施对粉尘进行控制，将其危害降低至能接受的程度。 

 

3.11 存在移动物撞击及坠物风险场所 

3.11.1 作业管理 

3.11.1.1 受检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对可能造成伤害的坠物或

移动物进行有效管控，以保证相应场所或邻近区域的作业、检验人员的安

全。 

3.11.2 作业措施 

3.11.2.1 应确保受检场所各类可能使用和邻近的措施达到相应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如： 

（1） 脚手架应符合 CB 4204  《船用脚手架安全技术要求》； 

（2） 钢制直梯、斜梯及平台应符合《GB 4053.1～.4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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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 

（3） 各类护栏、扶手应符合 GB 4053.3《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

件》 

（4） 高处作业应符合 CB 3785  船厂高处作业安全规程； 

（5） 船厂内部运输作应符合 CB 3787 船厂厂内运输作业安全规程； 

（6） 船厂的起重作业应符合 CB 3660-1997 船厂起重作业安全规程； 

（7） 船上和码头的相关作业应满足相关安全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8） 制作船用轧制钢材、锻钢件、锚链的厂家的有关制造和试验作业应

满足相关安全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3.12 存在结构坍塌风险场所 

3.12.1 作业管理 

3.12.1.1 受检方应建立控制程序，规范脚手架搭设、拆卸施工，以保证脚手

架使用安全。 

3.12.1.2 确认可能存在结构坍塌风险的设施和场所应予以隔离或有效管控； 

3.12.1.3 相关可能造存结构坍塌风险设施和场所应设置告示牌； 

3.12.2 作业措施 

3.12.2.1 受检方应确保脚手架搭设符合下列要求： 

（1） 脚手架符合 CB 4204  《船用脚手架安全技术要求》； 

（2） 钢走直梯、斜梯及平台应符合 GB 4053.1～.4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

求 

（3） 各类护栏、扶手应符合 GB 4053.3《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件》 

3.12.2.2 受检方应保证受检场所中验船师使用的脚手架经安保部门检验合

格，并在明显位置标示； 

3.12.2.3 在验船师进行检验过程中，受检方应保证验船师的安全不受以下因

素的不利影响： 

（1） 正在使用的脚手架搭设和拆卸，尤其是禁止违规作业； 

（2） 因操作失误等因素致使的吊装结构、物体对脚手架的的意外撞击； 

（3） 恶劣天气等其他不利影响； 

   

3.13 存在辐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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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作业管理 

3.13.1.1 受检场所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定，控制受检场所的温度，尽

可能避免强光辐射和热辐射导致的伤害； 

3.13.1.2 确认可能存在辐射风险的场所应予以隔离或有效管控； 

3.13.1.3 相关可能造存在辐射风险的场所应设置告示牌； 

3.13.1.4 受检方应根据工作需要，向验船师提供受检场所需要的特殊防护服

及用品。 

 

 


